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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3-024-012

徐某军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已知化学产品用途发明专利的新颖性判断

关键词 行政 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 新颖性 已知化学产品用途发

明 技术效果

基本案情

徐某军系专利申请号为201611021737.7、名称为“缩短残留农药半

衰期和/或完全降解时间的降残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的专利申请人。

2018年11月8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其原审查部门审查，决定驳回该申请

。徐某军不服驳回决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复审。对此国家知识产

权局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第221525号复审请求审查决定，认为该申请权

利要求1-3相对于对比文件1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新颖

性，权利要求4-10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维持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驳回决定。徐某军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2年8月29日作出（2020）京73行初13452号

行政判决：驳回徐某军的诉讼请求。徐某军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行终78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于已知化学产品的用途发明而言，如果一项

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本身是一项发明，则已知产品不能破坏该新用途的新

颖性。这样的用途发明属于使用方法发明，因为发明的实质不在于产品

本身，而在于如何去使用它。相反，如果要求保护的所谓的已知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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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途仅是描述了产品在申请日前未明确公开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经能

够确定的技术效果，或者仅从不同角度描述或以不同的验证方法验证了

申请日前已经能够确定的技术效果，则其本身不构成一项发明，相对于

现有技术不具备新颖性。

本案中，本申请说明书明确记载了本申请是为有效降低和消除农产

品中农药的残留，这与对比文件1的用途并无差别。本申请所称的“作物

体内残留农药半衰期和/或完全降解时间”与对比文件1公开的施药后

14天在农作物中的残留量相比，二者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关系，仅仅是从

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和参数验证了相同产品去除农药残留的效果。

在产品组成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即便本申请验证了作物体内残留农药半

衰期和/或完全降解时间，也不因此限定而具有新的用途。并且，尽管对

比文件1表1中序号为1.12的施药方式为对比例，但并不意味着本申请以

农药半衰期和/或完全降解时间表征的降低农药残留的技术效果相对于该

对比例降低农药残留的技术效果有所改进。此外，在混合物的成分、比

例、用途、效果均已公开的情况下，发现和验证其中的增效助剂所起到

的具体作用，也不属于产生新的用途，故亦不会对新颖性的判断产生影

响。因此，本申请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不具备新颖性。

裁判要旨

已知化学产品用途发明专利所限定的新用途，仅是从不同角度描述

或者以不同方法验证申请日前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经能够确定的该化学产

品技术效果的，该所谓新用途不构成该专利与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

。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2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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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2020）京73行初13452号行政判决

（2022年8月29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行终788号行政判决（2023年

12月7日）


